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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勤上股份”）董事会于2026年04月

11日、2026年 0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关于 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补
充通知的公告》。

2、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08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08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0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 3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4月30日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李俊锋先生。
8、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表决权委托的受托人，下同）共计

1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3,951,6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0796%。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均为2026年04月30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的公司股东。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26,487,9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7265%。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17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7,463,6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531%。

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广东君信
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623,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042%；反对251,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9%；弃权 108,07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8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55%；反对25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1%；弃权76,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4%。

议案2.00 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605,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007%；反对27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0%；弃权 108,06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67,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1%；反对27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0%；弃权6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9%。

议案3.00 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621,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039%；反对258,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2%；弃权 108,07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83,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34%；反对25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2%；弃权7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5%。

议案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577,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951%；反对273,90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4%；弃权 108,10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3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2%；反对273,9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2%；弃权10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

议案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613,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022%；反对26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8%；弃权 108,07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75,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3%；反对26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5%；弃权7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议案6.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593,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983%；反对25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5%；弃权 108,10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55,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4%；反对2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7%；弃权103,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

议案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583,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962%；反对299,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 108,06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44,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1%；反对29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3%；弃权6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6%。

议案8.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613,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023%；反对26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7%；弃权 108,07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75,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8%；反对26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1%；弃权7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议案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5,589,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976%；反对25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5%；弃权 108,106,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851,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4%；反对25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1%；弃权106,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5%。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2025年度任职的独立董事向股东会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勤上股份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08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合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荣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及全资孙公司勤上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共同作为
申请人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请求Aidi Education Acquisition (Cayman) Limited（Cayman
lslands）（以下简称“爱迪教育”）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履行支付义务等。爱迪教育对公司向香港国际
仲裁中心提起的仲裁申请进行了答辩和反请求，并申请财产保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
22日、2024年5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公司申请仲裁的公告》、《关于收到法院文
书暨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二、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送达的《部分最终裁决》，仲裁庭作出如下裁决、命令及指示：
（1）驳回爱迪教育的反请求。
（2）爱迪教育应向公司支付本金人民币 4,000万元。该人民币 4,000万元本金应按上述第 74段

所述（仲裁庭裁定，就人民币4,000万元本金，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PBOCLR）加1%的商业利
率计付单利等内容）计付单利。

（3）双方当事人应按照上述第77段所述事项（仲裁庭指示双方当事人就公司所请求的剩余人民
币8,000万元之现值计算进行协商，并在可能情况下达成一致。双方当事人应于本部分最终裁决作
出之日起 14日内向仲裁庭提交经一致同意的现值金额，届时仲裁庭将就该金额作出进一步裁决。
如双方当事人无法就人民币8,000万元的现值达成一致，则双方应于上述14日期限内向仲裁庭提交
各自主张的现值金额，并简要说明存在分歧的理由。此后，仲裁庭将于进一步裁决中确定该现值金
额。）向仲裁庭提交意见。

（4）爱迪教育应向公司支付律师费港币 15,200,000元。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按本金港币15,200,000元、年利率8%计付单利。

（5）截至本裁决作出之日，本次仲裁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费用及仲裁庭费用应由爱迪教育承
担。如截至本裁决作出之日，公司已代为支付任何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费用或仲裁庭费用，则公司有
权要求爱迪教育予以偿还。任何应偿还公司的前述款项，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应按年利率8%计付单利。

（6）仲裁庭保留对本仲裁其余所有争议事项的权利。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仲裁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爱迪教育的反请求已被仲裁庭驳回，关

于公司的诉请仍有部分存在需要进一步裁决的事项，该事项需以后续裁决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仲
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部分最终裁决》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08日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ST荣控 公告编号：2026-036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8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30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八区17号楼商业二层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2 人，代表股份 71,346,8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8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60,210,6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0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9 人，代表股份 11,136,1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人，代表股份 11,277,0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40,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9人，代表股份 11,136,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38%。

3.公司部分董事及邀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42,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27%；反对 902,7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2%；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2,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818%；反对902,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49%；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42,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27%；反对 902,7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2%；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2,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818%；反对902,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49%；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2025年财务决算与2026年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35,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23%；反对 902,7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2%；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162%；反对902,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49%；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95,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58%；反对1,150,2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21%；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25,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71%；反对 1,150,

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96%；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77,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09%；反对1,167,9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7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07,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302%；反对 1,167,
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5%；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042,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1%；反对 30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8%；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73,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51%；反对30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16%；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关于向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2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880%；反对1,150,1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8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25,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80%；反对 1,150,
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8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和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事项，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在

表决时予以了回避，回避表决股数为60,069,786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 关于授权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090,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5%；反对 25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4%；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20,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55%；反对25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12%；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087,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9%；反对 25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1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62%；反对25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5%；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42,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27%；反对 902,7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2%；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72,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818%；反对902,7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49%；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答邦彪、漆贤高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452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6-016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4
724,019,713
47.12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文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刘勇和独立董事刘斌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439,049
比例（%）

99.9197

反对

票数

451,842
比例（%）

0.0624

弃权

票数

128,822
比例（%）

0.017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404,749
比例（%）

99.9150

反对

票数

485,942
比例（%）

0.0671

弃权

票数

129,022
比例（%）

0.017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432,149
比例（%）

99.9188

反对

票数

493,442
比例（%）

0.0681

弃权

票数

94,122
比例（%）

0.013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402,549
比例（%）

99.9147

反对

票数

488,342
比例（%）

0.0674

弃权

票数

128,822
比例（%）

0.0179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以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124,889
比例（%）

99.8764

反对

票数

657,702
比例（%）

0.0908

弃权

票数

237,122
比例（%）

0.032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436,149
比例（%）

99.9193

反对

票数

479,642
比例（%）

0.0662

弃权

票数

103,922
比例（%）

0.014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169,649
比例（%）

99.8825

反对

票数

607,202
比例（%）

0.0838

弃权

票数

242,862
比例（%）

0.0337
8、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038,842
比例（%）

97.5750

反对

票数

1,917,346
比例（%）

2.2804

弃权

票数

121,462
比例（%）

0.144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3,322,549
比例（%）

99.9037

反对

票数

507,942
比例（%）

0.0701

弃权

票数

189,222
比例（%）

0.0262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639,942,063
70,000,000
13,490,086
7,999,171

5,490,915

比例（%）

100.00
100.00
95.8262
96.0688

95.4750

反对

票数

0
0

493,442
233,203

260,239

比例（%）

0.00
0.00

3.5051
2.8007

4.5250

弃权

票数

0
0

94,122
94,122

0

比例（%）

0.00
0.00

0.6687
1.1305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6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
定 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重新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3,490,086

83,494,086

82,038,842

比例（%）

99.3011

99.3059

97.5750

反对

票数

493,442

479,642

1,917,346

比例（%）

0.5868

0.5704

2.2804

弃权

票数

94,122

103,922

121,462

比例（%）

0.1121

0.1237

0.144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表

决通过。
2.本次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谢申丽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1387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9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志道投资”）计划在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6年 2月 12
日-2026年5月1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490,912 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

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志道投资于2026
年 3 月 3 日-2026 年 3 月 6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 1,165,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67%。本次权益变动后，志道投资持有的股份数量由28,619,950股减少至27,454,55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由15.6367%减少至14.9999%，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

近日，公司收到志道投资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获悉志道投资于2026年3月16日-2026年5月7日期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304,65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3519%，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654,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77%，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3,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42%，本次权益变动后，志道投资持股数量由27,454,550
股减少至23,149,900股，持股比例由14.9999%减少至12.6481%，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志道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志道投资于2026年3月3日-2026年5
月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470,050股，占公司总股本2.9886%，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3,14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6481%。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雪祺电气

上升□ 下降R

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7363号正奇金融广场A座15层

2026年3月16日至2026年5月7日

志道投资于2026年3月16日-2026年5月7日期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304,65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3519%，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654,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77%，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42%，本次权益变动后，志道投资

持股数量由27,454,550股减少至23,149,900股，持股比例由14.9999%减少至12.6481%。

减持期间

2026/3/16-2026/4/22
2026/5/7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7,454,55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占总股本比例（%）

14.9999

001387
有□ 无R

减持股数
（股）

654,650
3,650,000
4,304,65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3,149,900

占总股本比例（%）

12.6481

减持比例（%）

0.3577
1.9942
2.35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R 否□
1、志道投资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2、志道投资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27,454,550
0

14.9999
0

23,149,900
0

12.6481
0

二、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志道投资

志道投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6/3/3-2026/4/22
2026/5/7

减持均价（元/股）

13.96
12.99

减持股数（股）

1,820,050
3,650,000
5,470,050

减持比例（%）

0.9944
1.9942
2.9886

注：志道投资本次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
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价格区间为13.31元/股-14.25元/股，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价格为12.99元/股。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志道
投资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8,619,950

28,619,950
0

占总股本比例（%）

15.6367

15.6367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3,149,900

23,149,900
0

占总股本比例（%）

12.6481

12.6481
0

注：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志道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志道投资的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减持股份总数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数量之内，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未违反志道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文件中所
做出的承诺。

4、志道投资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志道投资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6-051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2/26
2026年3月13日~2027年3月12日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50,000股

0.1077%
9,847,622.65元

21.62元/股~22.2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于2026年2月24日、2026年3

月13日分别召开赛诺医疗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赛诺医疗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
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自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21）。

二、首次回购暨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暨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5月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4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417,952,000股的比例为0.107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2.22元/股,最低价为21.62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47,622.6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 2026年 5月 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417,952,000股的比例为
0.107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22元/股,最低价为 21.6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847,
622.6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6-052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1日（星期四）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
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4日（星期四）至05月2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inomed.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6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6年05月21日（星期四）16:00-17:00举行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1日（星期四）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孙箭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凯先生
财务总监：沈立华女士
独立董事：马元驹先生、李蕊女士、李辉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21日（星期四）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4日（星期四）至05月2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sinome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赛诺医疗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0482240
邮箱：ir@sinome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936 证券简称：北投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7日、5月8日连续两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发函查证，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7日、5月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披露了《北投科技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18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9亿
元。业绩亏损主要受广电科技经营亏损影响。公司于同日披露了《北投科技 2026年第一季度报
告》，当季实现营业收入9.49亿元，利润总额7,440.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96.24万
元，基本每股收益回正，盈利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质量稳步提升。除上述信息外，经公司自查，公司目
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调整，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经控股股东向实际控制人询证核实：截至目
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
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
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市场传闻，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不涉及人工智能等相关热门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7日、5月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ST西旅 公告编号：2026-35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出具的《关于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6〕120019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
回复和说明，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